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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申请入党阶段
	1.递交入党申请书 
	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；具备入党资格同志（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；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；愿意执行党的决议；按期交纳党费。）向所在单位的党支部提交书面申请，申请时间以落款时间为准。
	入党申请书 

	领取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、《党员发展材料袋》
	大一上学期
9月
	申请人员

	
	2.党支部派人谈话
	收到入党申请书1个月内，党支部书记、副书记或组织委员与申请人谈话，了解入党申请人基本情况、主要社会关系、家庭成员、奖惩情况；介绍入党条件和程序，加强教育引导。 
	入党申请人谈话纪实表 
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入党申请人基本信息”栏目，并在党务系统中录入“递交入党申请书”、“组织派人谈话”两个步骤
	大一上学期
10月
	党支部

	


二、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




二、入党积极分子的确定和培养教育

	3.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
	考察时间不少于3个月，采取党员推优、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。28周岁以下青年入党要经过共青团推优程序。
	党员、群团组织推优情况 
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党员推荐或群团组织推优”栏目
	大一上学期
12月
	党支部

	
	
	对拟讨论的入党积极分子进行公示。 公示时间为7天。
	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公示 
	公示情况需在单位宣传栏和党总支（学院）网站同时登出（学院党组织负责公示）
	
	

	
	
	支委会（支部大会）全体成员，集体讨论，研究决定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。综合运用推荐结果，防止简单以票取人。积极分子确定时间以支部研究确认时间为准。
	支委会（支部大会）会议记录 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党支部意见”栏目
	
	

	
	4.报校区党委党务系统备案 
	学院党组织审批后报校区党委党务系统备案。
	入党积极分子备案 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基层党委备案”栏目，在党务系统审议
	大一上学期
12月
	校区党委

	
	5.指定培养联系人 
	指定1-2名正式党员为培养联系人，向入党积极分子介绍党的基本知识，了解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、道德品质、现实表现和家庭情况等，做好培养教育工作，引导入党积极分子端正入党动机；及时向党支部汇报积极分子情况，向党支部提出能否将入党积极分子列为发展对象的意见。 
	培养联系人信息登记 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培养联系人姓名、职务”栏目
	大一上学期
12月
	党支部

	
	6.培养教育考察
	每半年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1次考察，主要内容是：入党积极分子的政治觉悟、道德品质、入党动机、工作学习情况和现实表现等。入党积极分子期间至少完成4个学时的社区志愿服务。
	培养教育考察情况
	每半年一次，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培养、教育和考察情况”栏目
	大一下学期
6月
大二上学期
12月
	党支部

	三、发展对象的确定和考察
	7.确定发展对象
	入党积极分子经过1年以上培养教育和考察（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听党课、参加党内有关活动、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、集中培训等），基本具备党员基本条件。听取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。
	征求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会议记录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征求党小组、群众、培养联系人意见”栏目
	大二上学期
12月
	党支部

	
	
	对拟讨论确定为发展对象进行公示。 公示时间为7天。记录公示结果。 
	确定为发展对象公示 
	公示情况需在单位宣传栏和党总支（学院）网站同时登出（学院党组织负责公示），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确定为发展对象公示情况”栏目
	
	

	
	
	支部委员会集体讨论，举手表决是否同意确定为发展对象人选。
	支委会（支部大会）会议记录 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党支部意见”栏目
	
	

	
	8.报校区党委党务系统备案 
	学院党组织审批后报校区党委党务系统备案，发展对象确定时间以党委备案时间为准
	发展对象备案 
	在党务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，提交党委审核备案。
	大二上学期
12月
	校区党委

	
	9.确定入党介绍人 

	确定2名正式党员担任入党介绍人，认真完成培养、教育任务，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，也可由党组织指定。受留党察看处分、尚未恢复党员权利的党员，不能作入党介绍人。
	入党介绍人信息登记 

	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入党介绍人姓名、职务”栏目
	大二上学期
12月
	党支部

	
	10.进行政治审查 
	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态度，政治历史和重大政治斗争中的表现，遵纪守法和遵守社会公德情况，直系亲属和与本人关系密切的主要社会关系的政治情况。同本人谈话、查阅档案资料、找有关单位和人员了解情况以及必要的函调和外调。审查情况形成结论性材料。未经政治审查或政治审查不合格的，不能发展入党。 
	1.发展对象政审表 
2.政治审查函调信及回函 

	除填入《发展对象政审表》外，其他的政审材料另附归档，如：函调回函、外调记录和结论等等。并完成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发展对象政治审查情况”栏目

	大二下学期
4月
	党支部

	
	11.开展集中培训 
	参加党校学习培训不少于3天或24学时。 
	发展对象短期集中培训考核鉴定表 
	核查是否党校结业，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发展对象参加集中培训的情况”栏目
	大二下学期
5月
	校区党委

	四、预备党员的接收
	12.支委会审查
	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，对发展对象进行集体讨论是否合格。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，正式党员进行投票表决。
	征求党小组、培养联系人、党员和群众意见会议记录
	支部需上报学生发展对象成绩单及个人表现情况说明
	大二下学期
6月
	党支部
各学院
校区党委

	
	13.报学院党组织预审后，再报校区党委预审
	支部大会结果报学院党组织审批，再报校区党委审核。校区党委审查发展对象条件、培养考察情况等，向审查合格的发展对象发放《中国共产党员志愿书》。发展对象未来3个月内将离开工作、学习单位的，一般不办理接收预备党员手续。
	发展党员工作预审情况 

	
完成《入党培养登记表》里“接收预备党员预审情况”栏目；
	
	

	
	14.填写入党志愿书 
	经校区党委预审通过确定为公示对象，对拟讨论发展为预备党员的发展对象进行公示。 记录公示结果和党支部意见。 
	发展党员公示 ；预备党员公示情况表 
	公示时间为7天。公示情况需在单位宣传栏和党总支或党委网站同时登出。（学院党组织负责公示）
	大二下学期7月
	党支部

	
	
	在入党介绍人指导下，由本人按照要求如实填写。 
	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 
	必须有广东省委统一编号，且当年有效。 
	
	

	
	15.支部大会讨论 

	召开支部大会按照程序，逐个投票表决通过发展对象入党。有表决权的到会人数必须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人数的半数才能开会，赞成人数超过应到会有表决权的正式党员半数，方可通过。 
	支部大会会议记录、 接收预备党员表决票及汇总表 
	预备党员确认时间以支部大会通过时间为准。在党务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。
	
	

	四、预备党员的接收
	16.学院党组织派人谈话 
	学院党组织派人谈话，作进一步了解，并帮助发展对象提高对党的认识。谈话须在党委审批前。 
	预备党员谈话纪实表 

	谈话人应当将谈话情况和自己对发展对象能否入党的意见，如实填写在《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》上，并向党委汇报。
	[bookmark: OLE_LINK2]大二下学期
7月
	各学院

	
	17.报学院党组织审批，再报校区党委审批
	报学院党组织召开会议逐个审批。
	学院党组织会议记录
	记录在会议记录本上或记录讨论多人的可以存入复印件（需写上“与原件相符”，支部书记和会议记录人签名）。
	[bookmark: OLE_LINK3]大二下学期
7月
	各学院

	
	
	报校区党委召开会议，逐个审议和表决审批发展对象入党。一般3个月内审批，特殊情况不得超过6个月。 
	党委会会议记录 
	
	
	校区党委

	
	18.再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
	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
	预备党员备案汇总表 
	在党务系统中录入相关信息，提交学校党委备案。
	大二下学期
7月
	校区党委

	









五、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
	19.编入党支部和党小组
20.入党宣誓 
	入党宣誓由基层党组织自行组织，入党后应尽快组织宣誓，完成入党程序。
	[bookmark: OLE_LINK1]入党宣誓活动纪实表 
	入党宣誓活动
	大二下学期
7月
	各学院

	
	21.继续教育考察 
	预备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生活、听本人汇报、个别谈心、集中培训、实践锻炼等。预备期为一年。 
	预备党员考察表 
	填写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相应栏目
	大三
	党支部

	
	22.提出转正申请 
	预备期满，书面提出申请。 
	转正申请书 
	预备党员本人撰写
	







大三下学期
7月
	








党支部

	
	23.支部大会讨论 
	入党介绍人和党小组提出意见。
	入党介绍人和党小组意见 
	填写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相应栏目
	
	

	
	
	发展学生党员需征求学生社区工作组的意见。 
	预备党员转正征求学生社区工作组意见 
	填写《预备党员考察表》相应栏目

	
	

	
	
	征求党员和群众的意见。 
	预备党员转正征求党员和群众意见会议记录 
	记录在会议记录本上或记录讨论多人的可以存入复印件（需写上“与原件相符”，支部书记和会议记录人签名）。 
	
	

	
	
	党支部委员会对拟讨论转正的预备党员举手表决，形成是否是否同意公示的意见，然后进行公示。公示时间为7天。 记录公示结果和党支部意见。
	预备党员转正公示 、预备党员转正公示情况表 
	认真履行党员义务、具备党员条件的，按期转为正式党员
	
	

	五、预备党员的教育考察和转正
	23.支部大会讨论
	召开支部大会按照程序，逐个投票表决通过预备党员转正。 党员党龄从预备期满转为正式党员之日算起。
	支部大会会议记录 
	记录在会议记录本上或记录讨论多人的可以存入复印件（需写上“与原件相符”，支部书记和会议记录人签名）。
	
	

	
	
	
	预备党员转正表决票及汇总表 
	汇总表存入党员档案。
在党务系统录入相关信息。
	
	

	
	24.报学院党组织审批后，再报校区党委审批 
	报学院党组织召开会议逐个审批。
	学院党组织会议记录
	记录在会议记录本上或记录讨论多人的可以存入复印件（需写上“与原件相符”，支部书记和会议记录人签名）。
	大四
	各学院

	
	
	报校区党委召开会议，逐个审议和表决审批预备党员转正。一般3个月内审批，特殊情况不得超过6个月。
	校区党委会会议记录
	
	
	校区党委

	
	25.材料归档 
	上级党委派人谈话，作进一步了解，并提出发挥党员作用要求。 
	预备党员转正谈话纪实表 
	
	大四
	校区党委

	
	
	教工党员档案材料移交人事档案室归入人事档案，学生党员毕业时与学籍材料一并归入学生档案。保留组织关系在学校的暂缓就业预备党员档案保留在支部用于转正，转出组织关系时带走。
	
	各学院



